
关于做好学院2024年度

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

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专项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系部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

作出的重要指示，全面落实新时代学校思政课建设推

进会精神，进一步推进我省“大思政课”综合改革试

验区建设，不断提升思政课建设的质量，现根据江西

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赣教科规字〔2024〕5号《关

于做好202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等

有关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就2024年度江

西省教育科学规划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专项课题申报工

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．课题申报主要面向江西省高校具有副高职称

及以上或博士学位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和研究的

工作人员。课题申报人必须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

开展研究的能力，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，并具有

一定的学术积累。在研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、江西

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、江西省社科基金思政课研究专

项负责人，不能申报本专项课题。

申报项目的老师请务必认真阅读通知的内容，学

院将严格按照申报要求对项目负责人、项目组成员进

行申报资格的审核。

2.研究报告为必备研究成果。获省部级领导肯定

性批示的研究报告可作为研究成果申报结题。如研究

报告未获省领导肯定性批示，课题结题应达到如下条

件之一：(1)成果形式为论文的，须在理论杂 志《求

是》、《人民日报》(理论版)、《光明日报》(理论版)

、 《经济日报》(理论版)、中国教育报(理论版)、各

省级党报 (理论版)以及CSSCI (含扩展版)、北大中文



核心期刊等发表与研究主题直接相关论文不少于1篇；

(2)成果形式为著作的，著作名称应与课题研究主题保

持基本一致。

请申报项目的老师对照要求并下载相关电子表格

进行申报。（科研处网页可下载相关电子表格。）

3.为了规范学术行为，科研处将对提交的申报材

料内容进行查重，凡查重率高于20%的，实行一票否决

制，不进入学术委员会盲审程序。

4.按照要求，学院将对申报项目负责人及其团队

成员的政治审查、廉洁自律、师德师风、学术道德等

情况进行审核，因此电子稿请于6月10日中午下班前（

11:30）发至科研处邮箱：jykyc@126.com，纸质稿需

要一并提交。

科研处

2024 年 6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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